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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清查工作从2021年12月1日开始至2022年1月10日结束，对学校所有固定资产进行清查，整个过程分为四个阶段，采用自查和核查相结合的方法。
一、宣传发动阶段( 2021年12月1日-2日)
1、学校决定由国资处组织对各二级部门开展年度固定资产清查工作，2021年12月1日发布通知，布置资产清查具体工作。
2、在学校后勤管理处网页和国有资产管理员微信群发布2021年度国有资产清查工作通知及相关附件。
二、部门自查阶段（2021年12月3日—31日）
1、2021年12月10日前：核对《房屋使用情况清查表》。依据国资处提供的《房屋使用情况清查表》，结合实际情况，各二级部门国有资产专兼职管理员负责对本部门截止2021年12月31日前所拥有的建筑物进行逐一盘点、核对、清查、登记，本年度内建筑物管理权限发生调整的，必须完善调剂手续。2021年12月10日前，根据部门实际使用情况，核对并填写《房屋使用情况清查核对表》（详见附件一）报送国资处核查。
2、2021年12月11日—31日：核对《固定资产清查登记表》。各二级部门国有资产专兼职管理员在本部门2019年自行上报的基础上，结合国资处提供的《2020、2021年度新增资产明细清单》及《2020、2021年度报废、调剂资产明细清单》对本部门截止2021年12月31日前所拥有固定资产，包括办公设备、教学设备、专用设备及图书、家具等固定资产进行逐一盘点、核对、清查、登记。做到对资产逐空间、逐件一一清查，见物点物，不留死角。要求以物建账、账物相符，做到不漏、不重、不错。保证做到清查范围全面，清查内容真实、准确。
各二级部门国有资产专兼职管理员根据本部门实有资产填写《固定资产清查登记表》（详见附件二），所有有物无账（盘盈）、有账无物（盘亏）资产均需在《固定资产清查登记表》“使用状况”栏中如实反映。盘盈的资产在《固定资产清查登记表》的“使用状况”栏中填写盘盈，对于盘亏的资产需在《固定资产清查登记表》的“使用状况”栏填写“待报损”，同时填报《国有资产报损申报表》（详见附件三）；对于无法使用的资产，在《固定资产清查登记表》的“使用状况”栏填写“待报废”，同时填报《国有资产报废申报表》（详见附件四）。固定资产原使用人如工作部门或办公地点发生调整的，二级部门必须明确现资产使用人并在备注栏做出标注。
各二级部门的行政主要负责人和部门国有资产专兼职管理员对自查的结果要履行必要的签字盖章手续，对其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负责。2021年12月31日前将清查资料报送国有资产管理处审核留存，一并上报资产清查资料电子档，进入核查阶段。
　　三、核查阶段（2022年1月1日— 10日）
国有资产核查小组按自查完成的先后顺序，逐一进行资产实地盘点抽查核实，如发现漏登记或账物不符情况，及时纠正，并同时办理资料修改（含签字盖章）。
核查阶段对已入库并已生成国有资产条形码但未张贴的资产，国资处负责督促各二级部门资产管理员按规定将条形码粘贴到实物上。
　　四、汇总处理阶段（ 2022年1月11日— 20日）
国有资产管理处汇总、整理清查结果，向学校国有资产领导小组进行汇报。
汇总、分析各二级部门提交的《国有资产报废申报表》。对清查基本数据进行分类统计，并结合原固定资产总账进行核对；对有账无物（盘亏）的资产，要追寻实物去向，并做详细的说明和记录；对有物无账（盘盈）的资产，除在实物上做好标记外，还需联系财务部门经核实后办理盘盈入账工作；根据资产使用状况，对拟报费、闲置的资产提出处置建议。
对清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处理和改进意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资产管理制度，规范二级部门资产管理。
